
国家卫生健康行业标准解读

WS/T 810-20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急重患者

判断及转诊技术标准



标准制定背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任务

• 基本医疗

• 预防为导向，早期识别问题

• 连续性医疗，随诊中发现风险

• 处理常见情况

•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

• 常见病诊治能力

• 临床思维能力

• 判断危险能力

• 临床应急能力

• 沟通关爱能力



评估 分类 处理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规范（WST 48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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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分类 处理

流程图1  社区危重患者现场判断和处理总流程图

意识( 流程图2)

询问症状：

· 胸痛( 流程图7)

· 头痛( 流程图8)

· 腹痛( 流程图9)

体温( 流程图6)

血压( 流程图5)

脉搏/心率( 流程图4)

呼吸( 流程图3)

无变化

12-24次/分
节律正常

60-100次/分
节律正常

收缩压90-180mmHg
或收缩压虽<90mmHg 但无组织灌注不足

腋温35-37℃

有变化

异物梗阻或节律异常

频率低于10次/分

频率超过 24次/分

过速/过缓且病情不稳定

提示心肌缺血

过速或过缓但病情稳定

· 收缩压≥210mmHg和(或)舒
张压≥120mmHg

· 收缩压<90mmHg且

组织灌注不足

收缩压≥180mmHg和（

或）舒张压≥110mmHg

腋温低于35度或高于40度

腋温在37-40℃

原因可明确 ，较危险

原因可明确

危险较小

原因不明确 ，需进一

步检查

不得离开患者

紧急处置
呼叫救护车

急救车转诊至上级医院

初步检查

进入相应疾病管理流程

或返家

常规诊疗

病情加重或无缓解

缓解

重复评估病情变化

短期观察

缓解

极高危 高危 平诊

非危险症状

无法处理
或

病因不明

可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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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总体思路

• 主要内容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急重患者的识别、分层、转诊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见急症的现场处置

• 急重症范畴
• 生命体征

• 常见急重症症状：意识障碍，胸痛，腹痛……

• 基于重点人群
• 中老年：基层主要接诊对象

                高糖冠脑等常见急重症并发症

• 儿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过敏），异物吸入



1 范围

•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

要基于急重患者生命体征进行患者病情严重

程度分层、患者转诊需求分级、现场处理与

转诊的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对急重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判断和转诊的医

疗行为，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参照使用。

标准主要内容



5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5.1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标准

5.1.1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原则

• 根据患者极端生命体征数值和基于生命体征的综合评分（MEWS评分，适用于

成人）进行病情严重程度分层，分为极高危、高危和平诊患者。 

• 在极端生命体征数值和MEWS评分中，遇两者分层结果不一致时，以分层更高

者确定该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生命体征数值中同时有两项以上分层为高危

的患者，病情分层应为极高危患者。

标准主要内容



5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5.1.2 极端生命体征数值判断

标准主要内容



5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5.1.3 基于生命体征的综合评分

• 基于患者生命体征的综合判断（MEWS评分，适用于成人）进行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 极高危：MEWS评分≥9分     高危：5≤MEWS评分＜9分     平诊：MEWS评分＜5分

标准主要内容



5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5.2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分层定义

标准主要内容



6 患者转诊需求分级

6.1 转诊需求分级

标准主要内容



6 患者转诊需求分级

6.2 需上调转诊需求分级的情况

标准主要内容



7 现场处理与转诊

7.1  现场处理：对转诊需求分级为 1～4 级的患者，转诊前均应做好现场处理，并联系转诊医疗机

构。如出现下列一种或数种情况，需参照相应的一个或数个附录进行处理。

a) 意识障碍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A。

b) 呼吸困难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B。

c) 心律失常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C。 

d) 血压异常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D。

e) 体温异常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E。

f)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F。

g) 儿童持续抽搐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G。

h) 婴儿窒息的现场处理见附录 H。

标准主要内容



7.2 转诊

7.2.1 转诊方式：对转诊需求分级为1级的患者，应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上级医疗单位急救车转诊。

如受地理位置等条件所限，不能联系或等待急救车，需采用力所能及的安全转运措施尽快转诊。对

转诊需求分级为2、3级的患者，可根据患者和家属诉求确定转诊方式。

7.2.2 转诊医疗机构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应基于区域医疗机构分布，根据患者病情和

救治需求，并结合患者与家属意见，与急救中心协调确定转诊医疗机构，包括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或胸痛中心、卒中中心等。

7.2.3 转诊科室选择与联系：在患者转运的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应直接或通过急救中

心医务人员，同时与拟转诊医疗机构的急诊分诊部门及时取得联系，确定接诊科室，必要时向接诊

科室医务人员进行初步病情介绍，便于该医疗机构提前做出急救准备。转诊前需要联系患者家属/

监护人/直系亲人。

标准主要内容



7.3 平诊

• 应按照相应疾病或症状诊疗规范进行处置，合理安排转诊或不转诊。 

• 患者诊治过程中出现病情变化，应及时进行病情评估、再次进行病情严重程度分层。

标准主要内容



小结

• 本标准涵盖了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配置和人员能力的病情分层，以及基

于病情分层的转诊分级，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判断急重患者

病情以及制定转诊决策。

• 该标准的制定，首先考虑到我国各地域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可操作性，同

时需保障急重患者治疗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通过该标准的实施，可以实现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急重患者判断和转诊标准

的同质性，进而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综合医院急诊科病情判断的一致性，

为安全及时转诊、实现分级诊疗提供依据。




